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试行）

一、总则

1.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范，激励全院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

研，全面发展，进一步促进学风建设，根据学校有关文件和通知的要

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2. 该细则适用于我院正式在读的应届毕业生。

3. 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学院为优秀毕业生获得

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二、评选条件

1.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爱国爱校，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修养，未受过处分，无违规违纪和不良信用记录。

2. 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主要课程无重修记录。

3. 在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创业就业等方面表现突出，且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级（含省级）以上奖励；

（2）学业突出，积极参与科研和专业技能比赛并获校级以上重

要奖项，或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3）积极参加学生工作、社会服务、志愿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

等，实践成果突出，为学院、学校带来良好声誉；

（4）被录用为公务员，或到国内外知名企业就业，或到境内外

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



（5）在读期间有见义勇为等重要事迹；或自愿到西部、边远地

区或基层工作；或刻苦学习、努力拼搏，在所属学生群体中表现优异；

符合该项条件的，其成绩要求可适当放宽。

三、评选机构、流程与办法

1. 评选机构

学院成立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小组，负责统筹有关事宜。工作组

成员为学院领导、毕业班辅导员、教师代表、学生干部代表、学生党

员代表和其他学生代表等。

2. 评选流程

（1）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

（2）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小组初评。

（3）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

（4）公示。

（5）推荐和表彰。

3. 名额及其分配

（1）研究生和本科生各 10 名，按照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创业

就业、综合发展四个类别进行申请、推荐，不指定各类别和各班级的

具体名额。

（2）根据有关要求，择优向学校推荐校级优秀毕业生。

4. 评选办法

（1）按照类别评选。

（2）在同一类别中，按照奖项或成果的层次、数量、教育意义



综合评价，不采用综合计分制。

（3）在难以做出判断时采用无记名投票形式进行。

四、其他事项

1. 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的学生如在毕业离校前发生违纪违规行为

将取消优秀毕业生称号。

2. 学院加强对获奖学生优秀事迹的宣传，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

想引领工作。

3.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心理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

小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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